
2013年 8 月 10 日 星期六

B3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584� � � �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2013-13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

、

传真或派

员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董事会会议

（

现场

会议方式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８

名

，

董事

唐泽平因公不能本次会议

，

委托董事程高潮代为出席和代为表决

；

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峰林主持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

另详见公司于同期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２

、《

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的议案

》；

为落实整改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

，

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组织行为

，

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

保

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公司拟对现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一十二条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

修改方

案如下

：

现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具体授权如下

：

（

一

）

如公司单笔对外投资所运用的资金金额或实物资产总额

（

如果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

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

且在十二个月内同类交易累计不

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投资事宜

；

（

二

）

如公司单次出售资产总额

（

如果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不超

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时

，

且在十二个月内同类交易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出售资产事宜

；

（

三

）

如公司单次收购资产所运用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

且在十二个月

内同类交易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收购资产事宜

；

（

四

）

如公司向银行

、

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单笔借款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且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或等值的外币

，

按借款合同签订前一日所借外汇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折

算

，

下同

），

连续十二个月内的累计借款余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且连续十二个月内的累计的

借款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借款事宜

。

以上授权董事长可自主决定的事宜

，

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必须进行公开信息披露的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执行

。

单次超过或累计后超过上述授权范围的相关交易

，

应按照本章程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

已按照前述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交易

，

不再纳入上述相关累计计算的范围

。

涉及重大关联交易

、

对外担保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必须

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事项

，

公司将严格有关规定及本章程执行

。”

拟修改为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

公司章程

》

其他内容不变

，

经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章节和条款顺序不变

。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按照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项议案应作为特别议案且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

，

详见公司于同期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４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关于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详见公司于同期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特此公告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584� � �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监 2013-04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

、

传

真或派员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

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监事会会议

（

现场方式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时在江阴国际大酒店三楼聚英厅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

到监事

３

名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培林主持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

２

、《

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的议案

》；

此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按照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此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３

、《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此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４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此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84� �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2013-15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二○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了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经到会董事审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

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

”）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

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

二

）

会议名称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三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会议会期半天

；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

（

五

）

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的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获得授权的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相关人员

。

（

六

）

会议地点

：

四川省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

６

楼会议厅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提案

：

《

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的议案

》。

（

二

）

重要说明

１

、

以上提案为特别决议案

，

需由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２

、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以上提

案的具体内容及董事会会议决议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监事会会议决议等

，

请详见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公

告及披露的相关信息

。

三

、

登记方式和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１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

人代理其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该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该委托

人亲笔签署的

《

授权委托书

》（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

该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

２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应出示该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

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经该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并盖有该法人股东印章的

《

授权委托

书

》、

该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

。

（

二

）

登记办法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期间

（

节假日除外

）

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在成都

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南

６

楼董事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前在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成都蜀都大厦

６

楼会议厅会场外登

记处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外地股东可将上述材料

（

注明参加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邮寄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办理股东登记手续

。

五

、

其他

（

一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

二

）

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南

６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

６１００１６

联系人

：

田丽

、

崔益民

；

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７５７５３９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７４１６７７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３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10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贵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或身份证号码

）：

被委托人

（

或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如下

：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栏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的议案

注

１

：

请委托人根据本人意见对以上审议事项分别选择同意

、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表决意见栏下相

应选项内划

“

√

”；

如果委托人对同一审议事项表决意见栏下划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

√

”，

该审议事

项按弃权处理

；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上审议事项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意思表决

。

注

２

：

上表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

法人股东须注明单位全称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

委托人

（

签字

／

签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84� � � �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2013-14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四川友

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２０１３

］

８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后

，

公司董事

会非常重视

，

组织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

、

讨论

，

深入分析

《

决定书

》

指出问

题发生原因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做了通报

。

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审议

，

通过了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议案

》。

现将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整改报告报告如下

：

一

、

公司

《

章程

》

对董事长授权不规范

公司

《

章程

》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具体授权如下

：（

一

）

如公司单笔对外投资

所运用的资金金额或实物资产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

且在十二个月内同类交易

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投资事宜

；……”。

上述授权不符合

《

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２．３．７

条

“《

公司法

》

规定的董事会各项具体职权应当由

董事会集体行使

，

不得授权他人行使

，

并不得以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决议等方式加以变更或者剥夺

。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其他职权涉及重大业务和事项的

，

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审批

，

不得授权单个或

几个董事单独决策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董事会按照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

一

）

项

、

第一百零七条第

（

十二

）

项规

定

，

提出了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

。

该修改方案完全删去了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一十二条中董事会对董

事长的具体授权内容

。

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

通过了

《

关

于

＜

公司章程

＞

的修改方案

》。

按照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以上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拟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专项审议以

上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提案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李峰林

、

董事会秘书田丽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二

、

公司未披露与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方关系

凯盛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盛实业

）

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恒创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四川恒创

）

２５％

股份

，

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双良氨纶

）

２７．８６％

股份

，

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友利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友利特纤

）

２５％

股份

。

经

查

，

公司关联自然人对凯盛实业存在重大影响或控制情形

，

凯盛实业为公司关联方

，

公司未披露与凯

盛实业的关联方关系

，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巿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１

条

、

第

１０．２．４

条的规定

，

也不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原则第

１５

号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

证监

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１

号

）

第三十七条

“

披露本企业的关联方情况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董事会明确要求控股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采取有力措施

，

切实消除因对

关联方存在重大影响或控制情形的自然人通过隐形关系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

良科技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

Ｂ．Ｖ．Ｉ

公司

ＨＯＮＧ ＤＡ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经江苏省商务厅苏商经

〔

２０１２

〕

１０４７

号文件批准设立

）

收购了

ＫＩＮＳＡ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东的所持有的全部股权

。

此次股东变更已经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公司注册署登记

。

公司知悉此事项后

，

立即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外方参股股东的

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３－０８

）。

此次 股 东变 更后 的

ＫＩＮＳＡ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

整改责任人

：

监事会主席马培林

整改完成时间

：

已经完成

。

三

、

公司与关联方存在交换承兑汇票的行为

，

未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

也未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与关联方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交换承兌汇票

４００

万元

，

与关联方江苏双良锅

炉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双良锅炉

）

交换承兑汇票

６８４．２６

万元

，

与双良集团交换承兑汇票

６８

万元

，

与双

良集团销售分公司交换承兑汇票

４５０

万元

，

全年累计发生与同一主体控制的关联人进行的同类关联

交易

１６０２．２６

万元

，

占友利控股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的

０．９７％

，

公司未予及时披露

，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

《

股票上巿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２．４

条

“

上巿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

上

，

且占上巿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应当及时披露

”

的规定

。

２０１２

年

，

公司与双良锅炉交换承兑汇票

１６５０．８３

万元

，

出售承兑汇票给双良锅炉

６８０１．４６

万元

。

全年累计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同类关联交易

８４５２．２９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净资产的

５．１１％

，

公司未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

，

也未及时披露

，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巿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２．５

条

“

上

巿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

，

且占上巿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值百分之

五以上的关联交易

，

除应当及时披露

……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１

、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换承兌汇票事项进行清

理

、

清查

，

查找管理上的漏洞

，

进一步完善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票据管理制度

》

并严格执

行

；

２

、

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项

；

３

、

严格执行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

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

法

》，

切实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有效管控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李峰林

、

公司财务总监牛福元

整改完成时间

：

已经完成

。

四

、

控股子公司利润分配不符合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

的相关规定

。

控股子公司双良氨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在未弥补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情况下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９２３．９２

万元

，

控股子公司友利特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在未弥补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情况下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２９１４．７６

万元

。

上述分配行为违反了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

第七十七条

“

以前年度的亏损未

弥补前不得分配利润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１

、

对四川证监局提出的整改决定

，

以上两个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承诺

：

保证上述事项不

再发生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

以上两个控股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

，

董事会决议如下

：

２０１１

年度的亏损

由以后年度利润弥补

，

亏损未弥补前不得进行利润分配

；

３

、

公司将持续督导以上两个控股子公司的

整改工作

，

同时严格执行

《

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关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程序

；

子公司利润分配

要现提请公司进行审核

，

公司通过后方可实施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李峰林

、

公司财务总监牛福元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

：

持续整改

。

五

、

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代管账户行为

控股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蜀都银泰

），

在农行江阴利港支行开立一

般结算账户

，

该账户开立以后

，

蜀都银泰将印鉴交由双良氨纶财务部门保管并由其代办业务

。

该行为

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第六十五条

“

存款人使用银行账户

，

不得有下

列行为

……（

四

）

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董事会责成控股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收回交由江苏双良

氨纶有限公司财务部门保管的印鉴

；

公司董事会责成公司财务中心在

８

月

３０

日前完成公司控股子

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农行江阴利港支行开立的该一般结算账户的清理

，

在完成清

理基础上

，

控股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

》

相关规定

，

办理该一般结算账户的销户

。

整改责任人

：

公司财务总监牛福元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六

、

对控股子公司管控存在缺陷

你公司控股的三家子公司

：

四川恒创

、

友利特纤和双良氨纶

，

注册为中外合资企业

，

章程规定董

事会为公司最髙权力机构

。

友利特纤和双良氨纶董事会均由控股股东关联方直接掌控

，

你公司未实

施有效管控措施

，

不符合

《

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７．２．１

条

“

上巿公司应当重点加

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

，

制定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政策及程序

，……”

及第

７．２．２

条

“

上巿公司对

其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

，

至少应当包括下列控制活动

：（

一

）

建立对各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

，

明确

向控股子公司委派的董事

、

监事及重要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方式和职责权限等

；（

二

）

依据公司的经

营策略和风险管理政策

，

督导各控股子公司建立起相应的经营计划

、

风险管理程序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１

、

公司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第六条的规定

，

通过四川恒创特

种纤维有限公司

、

江阴友利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等法定程序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该三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性质的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会进行了改组

。

改组后的该三家控股子

公司的董事会均由中方股东

（

即本公司

）

委派的董事

２

人

、

外方股东委派的董事

１

人共同组成

；

中方

委派的董事均由本公司董事长李峰林

、

公司氨纶业务负责人李岩宝出任

；

经该三家控股子公司的董

事会审议通过

，

该三家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改组后的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均由本公司董事长李峰林担

任

。

该三家控股子公司的董事变更

、

法定代表人变更等

，

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

、

严格执

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办法

》，

以公司董事长为第一责

任人

，

有效实施并切实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有效管控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李峰林

、

监事会主席马培林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公司将以四川监管局本次现场检查为契机

，

深刻总结教训

，

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对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

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

通过全面落实整改措施

，

完善内控制度

建设

，

推进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高

；

加强财务管理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确保

公司稳定

、

健康发展

。

本整改报告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

并以

《

四川友利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

方式通过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具体情况

，

请详见公司于同期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10 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600983 公告编号:� 2013-030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完成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公司原股东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所持我公司

１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股份已

过入至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

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履行完毕

。

至此

，

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

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原持有我公司

９５

，

４４３

，

６００

股

，

自本次过户后

，

现持有我公司

１０８

，

１８８

，

４００

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０．３１％

。

特此公告

。

合肥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一三年八月十日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60098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住所 / 通讯地址:日本大阪府守口市京阪本通二丁目 5番 5号

签署日期:2013年 8月 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制

。

二

、

根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合肥

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

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吸收合并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的所有手续在日本已办理完

毕

，

被吸收方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被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并解

散

。

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因被信息披露义务人吸收合并而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３９％

股份变更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事项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取得安徽省商务厅

《

关

于同意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等事项的批复

》

同意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特别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三洋电机

指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三洋商贸 指 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

合肥三洋

、

上市公司 指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松下电器 指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三洋中国 指 三洋电机

（

中国

）

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吸收合并 指

三洋电机与三洋商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合

并

，

三洋电机继续存续

，

三洋商贸解散

合并合同书 指

三洋电机与三洋商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就本次吸收合并签署的

《

合

并合同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承继三洋商贸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２．３９％

股份的行为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为本报告书之目的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

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１

）

名称

：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

２

）

注册地址

：

日本大阪府守口市京阪本通二丁目

５

番

５

号

（

３

）

法定代表人

：

伊藤正人

（

４

）

注册资本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日元

（

５

）

公司法人编号

：

１２００－０１－１５５８５４

（

６

）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７

）

经营范围

：

１

、

电气

、

通信

、

电子等照明机械器具的生产

、

销售

；

２

、

煤气

、

石油

、

厨房及其他建筑及住

宅相关机器的生产

、

销售

；

３

、

办公

、

运输及产品销售用机械器具的生产

、

销售

；

４

、

医疗

、

保健

、

卫生用机械器具及医疗用具的生产

、

销售

；

５

、

光学及精密机械器具的生产

、

销

售

；

６

、

电池

、

电池应用产品及碳素

、

锰及其他化学

、

金属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７

、

空调

、

防

止公害及工业用机器的生产

、

销售

；

８

、

其他机械器具的生产

、

销售

；

９

、

上述各项产品相

关工程及其他建设工程的设计

、

施工

、

承包

；

１０

、

软件制作

、

销售

；

１１

、

钢铁

、

非铁金属

、

矿产物

、

石油

、

煤气

、

陶瓷品

、

纸

、

纸浆

、

橡胶

、

皮革

、

纤维等及其产品的销售

；

１２

、

食品

、

饮料

、

酒类

、

农畜水产品

、

饲料及其原料的销售

；

１３

、

医药

、

准药品

、

化妆品及肥料

、

有毒

有害物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１４

、

建筑物

、

其他构筑物及其建材的生产

、

销售

；

１５

、

电影

、

音乐相关娱乐业务及体育业务

；

１６

、

上述各项

（

除第

９

项

）

产品

、

物品

、

软件的

进出口

；

１７

、

上述各项产品

、

物品

、

软件相关修理

、

保养服务的提供

、

受托

；

１８

、

信息

、

通

信服务的提供及播出业务

；

１９

、

互联网连接

、

电子商务等利用互联网的各种服务的提

供

；

２０

、

出版

、

印刷

、

货物代理

、

保安

、

建筑围护

、

看护

、

劳务派遣

、

综合租赁

、

金融

、

损害

保险代理及房屋管理

、

租赁

、

买卖相关业务

；

２１

、

对各项业务的投资

；

２２

、

上述各项相关

调查

、

研究开发

、

咨询的受托

；

２３

、

上述各项附带或相关的所有业务

（

８

）

经营期限

：

不适用

（

９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不适用

（

１０

）

股东

：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

１１

）

通讯地址

：

日本大阪府守口市京阪本通二丁目

５

番

５

号

（

１２

）

通讯方式

：

００８１－６－６９９１－１１８１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三洋电机与松下电器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

松下电器作为持有三洋电机

１００％

股权的控股股东

，

其主营业务包括电气

、

通信

、

电

子等机械器具的生产和销售

，

钢铁

、

有色金属

、

食品

、

饮料等的销售以及对各种事业的投

资等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

三洋电机的主要业务包括电气

、

通信

、

电子等机械器具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对各种事

业的投资等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任职情况

伊藤正人 男 日本 兵库 无 董事长

长泽秀治 男 日本 大阪 无 董事

伊藤好生 男 日本 奈良 无 董事

井上一彦 男 日本 大阪 无 董事

森田正和 男 日本 兵库 无 董事

下村雅一 男 日本 大阪 无 监事

河内信之 男 日本 大阪 无 监事

大崎博基 男 日本 兵库 无 监事

前桥丰 男 日本 兵库 无 监事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三洋电机持有大冷股份

３５

，

００１

，

５００

股股份

，

占大冷股份总股

本比例为

１０％

。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 代码 总股本

（

股

）

持有股份数额

（

股

）

持有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５３０ ３５０

，

０１４

，

９７５ ３５

，

００１

，

５００ １０％

第三节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权益变动决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三洋电机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

。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

，

三洋电机与三洋商贸就本次吸收合并签署

《

合并合同书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

，

三洋商贸因被三洋电机吸收合并而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３９％

的

股份变更为三洋电机持有的事项已经取得安徽省商务厅

《

关于同意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等事项的批复

》

的同意

。

二

、

权益变动目的

三洋商贸系三洋电机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吸收合并是三洋电机执行公司发展战略的

重要步骤

，

通过吸收合并整合公司结构并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关系

，

提高决策效率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的股份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拟就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转让

。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吸收合并披露之前

，

三洋电机持有上市公司

９５

，

４４３

，

６００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

１７．９１％

；

三洋商贸持有上市公司

１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２．３９％

。

本次吸收合并披露之后

，

三洋电机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８

，

１８８

，

４００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３％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

，

三洋电机与三洋商贸就三洋电机吸收合并三洋商贸签署

《

合并合

同书

》。

根据

《

合并合同书

》

的约定

，

三洋电机和三洋商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合并

，

三

洋电机继续存续

，

三洋商贸解散

。

本次吸收合并的生效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

，

所有手续在日本已办理完毕

，

三洋商贸

已于当日被吸收合并并解散

。

三洋商贸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３９％

股份全部由三洋电机承

继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根据

《

合并合同书

》，

合并时

，

三洋电机不支付合并交付金

。

三洋电机因本次吸收合并承继三洋商贸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３９％

股份

，

不涉及资金支

付

。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吸收合并之前

，

三洋电机

、

三洋商贸和三洋中国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上市

公司

２９．５１％

的股份

（

其中

，

三洋电机持有

１７．９１％

、

三洋商贸持有

２．３９％

，

三洋中国

９．２１％

）。

本次吸收合并之后

，

三洋电机和三洋中国作为一致行动人继续持有上市公司

２９．５１％

的股份

（

其中

，

三洋电机增持至

２０．３％

，

三洋中国继续持有

９．２１％

）。

本次吸收合并实质上仅为调整上市公司的持股主体

，

除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发生变

化外

，

不涉及任何资产注入

，

不会对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影响

，

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

、

资产

、

财务

、

业务

、

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

第七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资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三洋电机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未进行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三洋商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资产交易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三洋电机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

三

、

更换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对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类似

安排

。

四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

默契或者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三洋电机存在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意

向

。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吸收合并发生之前

６

个月内

，

三洋电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

。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三洋中国持有上市公司

９．２１％

（

４９

，

０５６

，

８００

股

）

的股份

。

二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三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

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定代表

（

签章

）：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日期

：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清单

１

、

三洋电机

《

现有事项全部证明书

》；

２

、

三洋电机

《

独立审计人审计报告

》；

３

、

三洋电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４

、《

合并合同书

》。

二

、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

供投资者查阅

。

上市公司住所为

：

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区

Ｌ－２

号

。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合肥市

股票简称 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日本大阪府守口市京阪本通

二丁目

５

番

５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是 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

１

家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 义务人是 否拥有

境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吸收合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５

，

４４３

，

６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７．９１％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３９％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说明

：

请见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相关内容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说明

：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说明

：

请见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相关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说明

：

请见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相关内容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

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说明

：

请见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相关内容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

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说明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说明

：

请见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相关内容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说明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说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是上市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

根据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无需聘请财务顾问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说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正确行使其所持有的股份所对应的一切权利

，

无放弃行使所拥有权

益所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为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

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定代表(签章):������������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3年 8月 9日

（上接 B30版）

2.投资程序

(1)研究与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研究部，通过对宏观、政策、行业、公司、市场等方面的分析，制定投资策略建议和投资建议。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运用风险模型及监测指标定期或根据需要对基金绩效进行评估，并向基金经理

反馈。

(2)构建投资组合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审批确定基金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方案，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参考研究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研究分析，制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在其权限

范围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3)交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通过交易系统或书面指令形式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指令。 中央交易室依据投资指令

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4)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定期对

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长办公室、投资决策委员会、基

金经理及相关人员。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基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

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业绩基准收益率 =中证 500指数收益率×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或因指数编制及发布等方面的原因，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

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履行相关程

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3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及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

于风险较高、预期收益较高的品种。

(八)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性风险，保持基金

组合良好的流动性。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1)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2)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3)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10％；

(4)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10％；

(5)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40％；

(6)本基金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债券、现金等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40％，现金或者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本基金将不低于 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

上市公司；

(7)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8)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9)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10％；

(10)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

的 10％；

(11)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BBB以上(含 BBB)的资产支持证券。 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

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12)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

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13)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

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

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

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

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1)承销证券；

(2)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5)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6)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

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7)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8)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9)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九)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1.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3.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4.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十)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808,190,832.06 77.24

其中

：

股票

808,190,832.06 77.24

2

固定收益投资

49,987,000.00 4.78

其中

：

债券

49,987,000.00 4.78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6,100,449.15 8.23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81,931,487.43 7.83

6

其他资产

20,134,804.01 1.92

7

合计

1,046,344,572.65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8,643,000.00 0.84

B

采矿业

20,052,342.56 1.94

C

制造业

432,935,472.77 41.93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1,609,827.60 3.06

E

建筑业

24,751,466.88 2.40

F

批发和零售业

5,910,000.00 0.57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7,824,555.71 13.35

J

金融业

1,233,967.98 0.12

K

房地产业

37,855,504.65 3.67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794,121.84 2.89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038,529.91 0.49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5,417,438.11 5.37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17,124,604.05 1.66

S

综合

- -

合计

808,190,832.06 78.27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02241

歌尔声学

2,007,737 72,860,775.73 7.06

2 002353

杰瑞股份

1,040,000 71,760,000.00 6.95

3 600406

国电南瑞

2,809,361 41,943,759.73 4.06

4 000538

云南白药

399,924 33,597,615.24 3.25

5 600292

九龙电力

1,870,404 31,609,827.60 3.06

6 600315

上海家化

649,905 29,239,225.95 2.83

7 000826

桑德环境

899,913 29,040,192.51 2.81

8 600535

天士力

700,000 27,405,000.00 2.65

9 300058

蓝色光标

637,172 26,570,072.40 2.57

10 300070

碧水源

700,000 26,376,000.00 2.55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9,910,000.00 3.87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39,910,000.00 3.87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0,077,000.00 0.98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49,987,000.00 4.84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20228 12

国开

28 200,000 19,990,000.00 1.94

2 041262033 12

英华

CP001 100,000 10,077,000.00 0.98

3 070203 07

国开

03 100,000 9,975,000.00 0.97

4 130201 13

国开

01 100,000 9,945,000.00 0.96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契约规定，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8.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契约规定，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 9.1

云南白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年 12月 25日公告： 公司产品云南白药胶囊在四川泸州药检所抽检中被发现水分项不合

格，公司已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召回金额占公司上年度收入的万分之 1.19，公司公告其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本基金对该股票

的投资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余九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8.2. 9.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8.3. 9.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730,702.6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7,884,034.23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276,596.73

5

应收申购款

243,470.3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0,134,804.01

8.4. 9.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5. 9.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600292

九龙电力

31,609,827.60 3.06

重大事项停牌

10、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本基金 2013年第 2季度基金份额情况变动如下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825,260,887.67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28,840,057.25

减

:

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52,611,829.48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01,489,115.44

第六节、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本报告中

所列财务数据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未经审计。

1、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0.12.29-2010.12.31 0.00% 0.00% 3.26% 0.74% -3.26% -0.74%

2011.01.01-2011.12.31 -18.07% 0.90% -25.49% 1.15% 7.42% -0.25%

2012.01.01-2012.12.31 18.77% 1.08% 1.59% 1.15% 17.18% -0.07%

2013.01.01-2013.06.30 17.71% 1.43% -0.25% 1.12% 17.96% 0.31%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14.54% 1.09% -22.04% 1.14% 36.58% -0.05%

注：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 500指数收益率×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每日进行再平衡过程。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 2010年 12月 29日成立，根据《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应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七节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1.5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1.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

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基

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第八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调整了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情况。

2、“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之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二）主要人员情况” 、“（三）基金托管业务情况” 、“(四)� 托

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3、“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4、 “第六节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更新了“1、 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5、“第十节 基金的投资”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报告截止日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

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更新了“十二 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基金业绩

表现进行了披露。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第二十三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本基金托管行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

临时报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日


